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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大学数学竞赛报名限额表》（附件 2）规定的人数。参

赛学生由学校统一报名，不单独受理学生个人报名。凡首次

参加竞赛的高校要向组委会提交申请参赛函。

三、竞赛时间

报名截止时间：2023年 5月 5日（周五）

竞赛时间：2023年 6月 3日（周六）上午 9:00—11:30

四、竞赛安排

竞赛按专业分类为：理工类、经济管理类、人文学科和

医学等类。竞赛依据《天津市大学数学竞赛各类考试大纲（试

行稿）》进行命题，详见津教委高〔2005〕10号文件附件。

竞赛采取闭卷统一考试的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竞赛报名

竞赛报名须填写《2023年天津市普通高校大学数学竞赛

报名表》（附件 3）。请各高校严格按照学生所学专业为学

生选择竞赛类别，并务必按照样表格式准确填写各项信息。

（二）竞赛地点及要求

竞赛场地在承办单位的标准化考场举行，组委会统一发

布监考须知、相关考试资料、监考人员要求以及巡考安排等。

承办单位地址分别为：

天津理工大学：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1号；

天津科技大学：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 1038号；

天津商业大学：天津市北辰区光荣道 409号。

（三）资格审查

各参赛高校应认真组织校内选拔，并严格审核本校参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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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的参赛资格。组委会负责对各参赛高校竞赛报名资格进

行最终审核。凡审核不通过的，取消该生参赛资格。

（四）试卷评阅

试卷评阅由竞赛组委会组织和安排。阅卷教师由各高校

根据参赛学生名额推荐。各校应推荐经验丰富、精力充沛的

数学教师为阅卷教师，并请填报《2023年天津市普通高校大

学数学竞赛阅卷教师报名表》（附件 4）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竞赛组委会按照公平、公正的原则对参加竞赛学生的成

绩排序进行核准，并对获奖的学生予以表彰。

（一）竞赛设立个人特等奖、一等奖和二等奖，获奖名

额分别为全部参赛学生的 2%、6%、8%。

（二）为鼓励各院校踊跃报名，竞赛设参赛学生优秀奖

并颁发荣誉证书（未获奖高校中各类别的成绩第一名）。

（三）一等奖获得者的指导教师授予优秀指导教师奖。

六、违纪处理、申诉与仲裁

为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，保证竞赛的公平、公正，凡是

笔试期间出现作弊等违纪行为的，承办单位将把违纪情况移

交该生所在学校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并上报竞赛组委

会，由组委会上报市教委。在成绩公示期间，对成绩有异议

的学生，需递交书面申诉申请，加盖所在学校公章后提交至

竞赛组委会办公室，由组委会裁决，同时将结果报送市教委

备案。

七、竞赛结果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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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结束后，竞赛结果将在天津理工大学教务处网站进

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将由市教委公布竞赛结果。

所有获奖证书将在比赛全部结束后，由市教委安排统一

发放。

八、其他说明

组委会、专家委员会、仲裁委员会成员不得担任指导老

师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竞赛组委会办公地点设在天津理工大学理学院。请各院

校将竞赛学生报名表（附件 3）、阅卷教师报名表（附件 4）、

各参赛高校领队和负责人信息表（附件 5）的电子版和加盖

公章的纸质版于 2023年 5月 5日（周五）16:00前报送至竞

赛组委会办公室。

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：赵仰华

联系地址：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1号天津理工大学

10号楼 405B

联系电话：60215556，13920136963

联系邮箱：453901197@qq.com

群QQ号：75982961

竞赛考场等有关具体事项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

1.2023年天津市普通高校大学数学竞赛组委会名单、专

家委员会、仲裁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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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专家委员会

主 任：宋眉眉

委 员：赵志勇、唐文广

三、仲裁委员会

主 任：张立东

委 员：裴永珍、冀有虎




